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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工业大学第五轮学科评估和全国 
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方案 

为做好第五轮学科和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，保证评估工作

有序进行，根据《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公布<第

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学位中心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第

五轮学科评估邀请函》（学位中心〔2020〕44 号）和《国务院教育

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〔2020〕6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落

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教育规律，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，

加快建立中国特色、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，提升我校学科建

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实现学校教育内涵式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立德树人 

通过评估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推动形成“质量、

成效、特色、贡献”的价值导向，检验上轮评估以来学校学科建

设的整体成效。 

（二）实施分类参评 

学科评估要综合研判各学科参评利弊，以理工学科为重点，



- 2 - 

以一级学科为单元参评，突出特色，体现优势。专业学位评估以

文件要求的学位类别为单元参评，强化定位，聚焦需求。 

（三）突出诊断能力 

充分利用评估体系和信息服务突出诊断功能，实现以评促建、

以评促升。通过学科发展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，总结阶段性进展，

查找结构性短板，呈现优势与不足，助力学科内部治理能力提升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学科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姚  德 

副组长：栗文义 

成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
王志和   王  岚   长  青   文宗川   白  杰 

刘利民   刘利强   刘景顺   刘醒君   李利军 

李春明   李春萍   吴永军   张  红   陈红霞 

周文学   庞  晶   孟克其劳 郝贠洪   郝  镳 

贾晓浒   席东民 

职  责：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与部署第五轮学科评估和专

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；审定评估工作实施方案，协调解决评估工

作中的重大问题；审定各参评点《简况表》等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和学科建设办公室，负责统筹、

组织和协调日常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参评学院工作组 

组  长：参评学院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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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分管学科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副院长 

成  员：应包括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负责人、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委员和研究生导师。 

职  责：组织开展相关工作，负责评估工作重要事项的审议

和决定；负责同学校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沟通；负责《简况表》、问

卷调查对象信息和境外同行专家等材料的填报、整理和收集等工

作。 

四、参评安排 

（一）学科 

按照《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各

学科参评安排如下： 

1.拟参评学科 

（1）2016年以前获得授权的理学、工学学科门类一级学科。

具体为：数学、统计学、力学、机械工程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动

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建筑学、土木工程、化

学工程与技术、交通运输工程、城乡规划学等 12 个博士硕士学位

授权一级学科。 

（2）无一级学科覆盖的工学学科门类二级学科。具体为：电

力系统及其自动化、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、环

境工程等 4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按对应一级学科参评。 

（3）文学和管理学 2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。具体为：外国语

言文学、工商管理、公共管理等 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。 

（4）法学学科门类 1个一级学科和 2 个二级学科。具体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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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思想政治

教育等 2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。 

2.拟不参评学科 

（1）2016年以后获得授权的工学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不参评。

具体为：物理学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网络空间安全、设计学等 4

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。 

（2）经济学学科门类不参评。具体为：金融学、产业经济学、

数量经济学等 3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。 

（二）专业学位类别 

按照《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各专业学位类别安排如下： 

1.参评专业学位类别 

建筑学、工程管理 2个专业学位类别必须参评。 

2.不参评专业学位类别 

社会工作、翻译等 12 个专业学位类别不在此次评估范围之

内，不参评。 

五、评估程序 

（一）报送评估材料 

1.学科评估 

（1）填报《简况表》 

评估材料通过“学科评估信息管理系统”（简称评估系统，

网址：https://xkpg.cdgdc.edu.cn）进行“全程无纸化”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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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评学科按照规定时间，于 2020年 12月 10日-2021年 1月 1日

期间登陆评估系统（登录账号和密码另行通知）填报评估材料。 

本轮评估信息采集时间为 2016年 1月 1日-2020年 12月 31

日。为减轻单位负担、提高数据可靠性，采用“公共数据获取与

单位审核补充相结合”的信息采集模式。本单位相关成果公共信

息可在评估系统中查询选择，供学科审核补充。通过评估系统填

报的材料须按国家和军队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，不得包含涉密

信息。部分学科在填报社会服务案例时，确有无法脱密至公开的，

须按要求（见附件 2第五轮学科评估邀请函中的附件 3）报送“涉

密案例”。 

多个学院共同建设的学科由学位点负责单位牵头组织评估

材料，其他单位协同配合。具体安排如下：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

科由土木工程学院牵头，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和航空学院协同配

合；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由信息工程学院牵头，数据科学与

应用学院协同配合。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此次评估工作，认真学习研究相关文件，

要组织专人进行评估材料的撰写、整理、收集，要组织学院层面

专家组对评估材料进行评阅检查，确保数据详实准确，确保文字

描述生动精炼，高质量完成《简况表》等材料报送。 

（2）报送问卷调查信息 

面向学生和用人单位开展问卷调查。学科评估从“国家学位

授予信息备案数据库”抽取部分学术学位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反

馈给相关学院，请学院补充毕业生信息及所在用人单位联系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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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供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毕业的全部在校学术学位研究

生信息。具体报送要求见附件 2第五轮学科评估邀请函中的附件

4。 

（3）报送境外同行专家信息 

数学、机械工程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化

学工程与技术、工商管理等 6个学科开展国际声誉调查。请相关

学科推荐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且熟悉国内高校情况的境外同行专家

（推荐表见附件 2 第五轮学科评估邀请函中的附件 5）。届时，

教育部学位中心将从中邀请部分专家参与国际声誉调查。 

2.专业学位类别评估 

教育部学位中心专业学位评估相关文件下发之后，按具体文

件要求执行。如无相关文件，参照学科评估的相关做法执行。 

（二）学校审核提交 

2020年 12月 28日-2021年 1月 3日，研究生院和学科建设

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各参评学科提交的《简况表》等进行评阅检

查，各学院要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进行修改完善。 

2021年 1月 4日-2021年 1月 8日，研究生院和学科建设办

公室组织专人对各学科提交材料进行逐一审核，并对评估系统生

成的《参评数据汇总表》逐项确认。经审核确认无误并在线提交

后，通过评估系统打印《参评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汇总表》，签字

盖章后将扫描件上传至评估系统。 

六、有关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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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20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刚刚报出，按照有关

文件安排，此次学科和专业学位水平评估，可以按照学位授权点

原有人员进行填报。申报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协同支撑人员可

按“第二学科”进行填报，有关业绩同第一学科协商填报。 

（二）各参评学科要仔细研究《简况表》填报说明、《<第五

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>说明》和《第五轮学科评估有关问题解

答》等文件，填报过程中涉及跨学科的人员或成果时，应及时与

研究生院、学科建设办公室沟通，合理调配资源，确保我校师资、

成果等的优化利用。 

联系单位：研究生院 学科建设办公室 

联系地址：唯实楼 323 

联 系 人：席东民  李勇  马丽莎 

联系电话：6578863  4929275  6511025 

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公布《第五轮

学科评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2.第五轮学科评估邀请函 

3.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全国专业

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内蒙古工业大学      

2020 年 11 月 25 日     


